《江门市商务局支持会展业发展
的若干措施》政策解读

1、 出台背景
[bookmark: OLE_LINK137][bookmark: OLE_LINK138][bookmark: OLE_LINK136]为落实江门市政府“以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建成运营为契机，促进全市会展资源与力量整合，发展壮大会展产业链，塑造会展品牌，探索现代商业模式”的战略部署，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，推进江门市会展产业创新发展，高质量建设江门现代化经济体系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15号)、《江门市会展业发展规划（2018-2025年）》等文件，结合产业发展实际，市商务局组织制定了《江门市推动会展行业发展扶持管理办法》
2、 出台依据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15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15号）、江门市落实“六稳”政策措施清单（第二批）
 三、申报对象
（一）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商事登记的专业展览场馆经营者。
（二）在我市专业展览场馆举办展览活动的主办机构或承办机构。
四、补贴的范围
（一）在我市专业场馆举办的大型展览项目。
1.展览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，正式展期不少于3天的专业贸易类展览，给予场地租金50％的一次性补贴，单个展览补贴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2.展览面积达到15000平方米，正式展期不少于3天的消费类展览，给予场地租金30％的一次性补贴，单个展览补贴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（二）在我市专业场馆举办的重点展览项目。
1.补贴获得国际展览协会（UFI）、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（ICCA）、亚洲展览会议联盟（AFECA）等国际性或区域性会展组织认证的会展项目在我市举办。
2.补贴举办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专业贸易类展览。 
3.补贴省级以上行业组织主办的，在行业内有较强影响力的展览。 
（三）外地机构组展参展的项目。
1.对外地组展机构（展览主办机构或承办机构）在我市举办的，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，正式展期不少于3天的展览，给予每个项目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。
2.在我市举办展览总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，外地参展机构租用的展览面积不少于总面积50％的展览，给予每个项目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。
（四）会展业宣传推广项目。
1.对符合本办法以上三条标准的展览，在江门市外有国家正式刊号的媒体，或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宣传推广的，给予宣传费用15％的一次性补贴，每个项目补贴不超过10万元。
2.经审核入库的专业场馆，在江门市外有国家正式刊号的媒体，或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对本场馆进行宣传推广的，给予宣传费用10％的一次性补贴，每年单个场馆补贴不超过20万元。
（五）对我市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展览项目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给予扶持。
前四条补贴措施可叠加享受，但每条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内容申请补贴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审核入库与核查
（一）意向申报补贴的项目实行预先审核入库管理，其中展览项目需于活动举办前60日以上，宣传推广项目需于内容刊出前30天以上，向江门市商务局提出项目审核入库申请，并按规定提交相关资料。审核入库申请表格和资料清单可在江门市商务局网站下载。
（二）已办理审核入库的项目，项目实施时需由市商务局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现场核查，核查机构核查后出具核查结果证明。
（三）展览项目需于活动举办前提前10个工作日，由主办机构或承办机构通知核查机构届时对活动进行现场核查，并提供现场核查的便利条件。
（四）宣传推广项目需于电子媒体宣传内容刊出前提前3个工作日，由主办机构或承办机构向核查机构提供刊载宣传内容的网页网址、电视频道、电台频率及播出时段等便于核查的资料。
六、申报流程
（一）每年开展一次项目补贴申报，市商务局负责制订申报指南，在指定的政府网站上公布，由项目所在场馆的市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接受申报。
（二）各市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接受申报后，对项目真实性进行审核和对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初审，符合条件的，加具意见报送市商务局，市商务局组织专家团队进行项目评审，拟定补贴项目和补贴金额，上报市政府审定。
七、附则
（一）本办法所涉及的补贴资金，由市本级财政和展览场馆所在市（区）财政按1：1比例承担。
（二）本办法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